
 

( 一 ) 

 

 

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          文 件 D H E H  3 6 / 2 0 2 3  
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、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 

周 曉 嵐 先 生 提 問  

 

有 關 沙 田 區 內 主 要 幹 道 及 行 車 路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事 宜  

 

  “ 香 港 每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約 為 2  4 0 0 毫 米 ， 渠 務 署 及 相

關 政 府 部 門 按 各 自 的 責 任 建 造 及 保 養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設 施 ，

如 公 共 道 路 所 需 的 雨 水 排 放 設 施 主 要 是 由 路 政 署 負 責 建

造 及 保 養。以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為 例，當 日 清 晨 沙

田 區 的 雨 勢 頗 大 ，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往 大 埔 方 向 近 沙 田 鐵

路 站 對 開 慢 線 出 現 水 浸 情 況，有 私 家 車 在 水 窪 中 ‘ 死 火 ’

而 未 能 動 彈 ， 導 致 現 場 交 通 出 現 擠 塞 。  

 

  為 降 低 沙 田 區 的 水 浸 風 險 及 消 除 區 內 水 浸 黑 點，請 告

知 本 會 ︰  

 

( a )  現 時 各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路 政 署 及 渠 務 署

等 )考 察 及 檢 驗 沙 田 區 內 各 主 要 幹 道 及 行 車 路 出

現 水 浸 風 險 的 系 統 是 如 何 運 作 ？ 如 沙 田 區 內 出

現 大 雨 甚 至 天 文 台 已 發 出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後，各 政

府 部 門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路 政 署 及 渠 務 署 等 ) 會 如

何 監 測 各 主 要 幹 道 及 行 車 路 的 水 浸 情 況 ？ 各 政

府 部 門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路 政 署 及 渠 務 署 等 ) 於 暴

雨 期 間 將 如 何 派 遣 人 手 巡 查 及 清 理 水 浸 風 險 較

高 的 路 段 ， 以 減 低 水 浸 風 險 和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？  

 



 

( 二 ) 

 

( b )  現 時 沙 田 區 內 的 水 浸 黑 點 共 有 多 少 個 ？ 其 位 置

分 別 為 何 ？ 各 政 府 部 門 將 採 取 什 麼 措 施 降 低 上

述 水 浸 黑 點 於 大 雨 時 出 現 水 浸 的 風 險 ？  

 

( c )  渠 務 署 及 路 政 署 於 過 去 四 年 各 季 度 分 別 接 獲 有

關 路 政 署 轄 下 的 沙 田 區 內 主 要 幹 道 及 行 車 路 的

水 浸 個 案 以 及 渠 務 署 管 理 的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淤 塞 的 投 訴 個 案 數 字 為 何 ？ 請 以 表 列 方 式 表

達 ︰  

 

 路 政 署 轄 下 的

沙 田 區 內 主 要

幹 道 及 行 車 路

的 水 浸 個 案  

渠 務 署 管 理 的

公 共 雨 水 排 放

系 統 淤 塞 個 案  

2 0 2 0 年 第 一 季    

2 0 2 0 年 第 二 季    

2 0 2 0 年 第 三 季    

2 0 2 0 年 第 四 季    

2 0 2 1 年 第 一 季    

2 0 2 1 年 第 二 季    

2 0 2 1 年 第 三 季    

2 0 2 1 年 第 四 季    

2 0 2 2 年 第 一 季    

2 0 2 2 年 第 二 季    

2 0 2 2 年 第 三 季    

2 0 2 2 年 第 四 季    

2 0 2 3 年 第 一 季    

2 0 2 3 年 第 二 季    

 

( d )  現 時 各 部 門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土

拓 署 )、 路 政 署 及 渠 務 署 等 )就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於 過 去 四 年 於 沙 田 區 分 別 進 行 了 多 少 次 例 行 維

修 檢 查 及 例 行 維 修 工 程 ？ 各 部 門 於 過 去 四 年 因



 

( 三 ) 

 

主 要 幹 道 及 行 車 路 出 現 水 浸 而 安 排 進 行 的 緊 急

維 修 工 程 次 數 分 別 為 何 ？  

 

( e )  現 時 沙 田 區 內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清 理 服 務 是 否

全 部 交 由 外 判 承 辦 商 提 供 ？ 是 否 由 單 一 承 辦 商

提 供 ？ 如 否，各 政 府 部 門 進 行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清 理 服 務 的 外 判 承 辦 商 的 數 量 分 別 為 何 ？ 各 政

府 部 門 對 各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水 平 監 督、核 查 或 評 核

機 制 為 何 ？  

 

( f )  現 時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正 進 行 擴 闊 工 程 ， 工 程 包

括 把 介 乎 沙 田 廣 場 近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至 禾 輋 邨 民

和 樓 近 火 炭 路 之 間 一 段 長 約 1 . 1 公 里 的 大 埔 公 路

( 沙 田 段 ) 由 雙 程 雙 線 分 隔 行 車 道 擴 闊 至 雙 程 三

線 分 隔 行 車 道，改 建 現 有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交 匯 處 及

兩 條 現 有 行 人 天 橋，安 裝 隔 音 屏 障，設 立 交 通 管

制 與 監 察 系 統 及 其 他 相 關 工 程。是 次 擴 闊 工 程 對

大 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一 帶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會 否 有

所 影 響 ？ 工 程 範 圍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會 否 因 工 程

進 行 中 所 帶 來 的 泥 沙 而 影 響 排 水 能 力 甚 或 造 成

淤 塞 ？ 相 關 部 門 在 策 劃 道 路 工 程 時 會 如 何 考 慮

對 附 近 幹 道 的 公 共 排 水 系 統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？ ”  

 

 

部 門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( a )  

 

路 政 署 的 回 覆  

 

當 黃 色 或 紅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懸 掛 時，路 政 署 承 辦 商 會 派 出

清 渠 隊 ( D r a i n a g e  G a n g s )巡 查 道 路 排 水 系 統 。 過 程 中 如 發

現 水 浸，承 辦 商 會 盡 快 進 行 清 理 工 作，進 一 步 減 低 在 發 出

黃 色 或 紅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期 間 的 水 浸 風 險。清 渠 隊 會 在 規



 

( 四 ) 

 

定 的 時 限 內 進 行 持 續 巡 邏 直 至 有 關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解 除 後

兩 小 時 。  

 

渠 務 署 的 回 覆  

 

當 天 文 台 發 出 黃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，渠 務 署 會 派 員 巡 查 及 清

理 轄 下 的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，包 括 最 近 曾 出 現 水 浸 的 雨 水

渠 及 進 水 口 。 此 外 ， 渠 務 署 設 有 “ 緊 急 事 故 控 制 中 心 ” ，

以 應 對 惡 劣 天 氣 的 水 浸 報 告 及 緊 急 事 故。當 紅 色 或 黑 色 暴

雨 警 告 信 號 或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生 效 期 間，“ 緊 急

事 故 控 制 中 心 ” 便 會 啟 動，渠 務 署 會 增 派 人 手，專 責 處 理

水 浸 事 故 及 清 理 淤 塞 的 渠 道 。  

 

土 拓 署 的 回 覆  

 

沿 蔚 景 園 至 火 炭 路 的 一 段 大 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屬 土 拓 署 合

約 編 號 N E / 2 0 1 7 / 0 5 “ 大 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道 路 擴 闊 及 加 建

隔 音 屏 障 工 程 ” (大 埔 公 路 工 程 )的 工 程 範 圍 。 工 程 期 間 ，

土 拓 署 會 負 責 檢 查 及 維 修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現 有 及 臨 時 公 共

雨 水 排 放 系 統。土 拓 署 已 委 派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及 承 建 商 的 駐

工 地 人 員 負 責 監 察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行 車 路 及 雨 水 排 放 系 統

狀 況，並 組 成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處 理 突 發 事 情，以 減 低 水 浸 風

險 和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 

 

提 問 ( b )  

 

路 政 署 的 回 覆  

 

現 時 沙 田 區 內 並 沒 有 水 浸 黑 點。因 應 區 內 部 分 排 水 系 統 較

易 受 到 雜 物 阻 塞 的 位 置，路 政 署 已 要 求 承 辦 商 於 每 年 三 月

至 十 月 雨 季 期 間，在 相 關 位 置 每 月 進 行 一 次 排 水 系 統 清 理

工 作 ， 其 餘 月 份 則 每 季 度 進 行 一 次 排 水 系 統 清 理 工 作 。  

 

 



 

( 五 ) 

 

渠 務 署 的 回 覆  

 

現 時 沙 田 區 內 並 沒 有 水 浸 黑 點 。  

 

土 拓 署 的 回 覆  

 

雖 然 土 拓 署 的 大 埔 公 路 工 程 範 圍 並 不 是 水 浸 黑 點，土 拓 署

亦 會 於 大 雨 時 加 強 巡 察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低 窪 位 置，以 確 保 現

有 和 臨 時 的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處 於 正 常 運 作 狀 態；如 發 現

雨 水 系 統 有 堵 塞 或 水 浸 的 情 況，承 建 商 會 盡 快 作 出 疏 導 或

維 修 。  

 

提 問 ( c )  

 

路 政 署 及 渠 務 署 的 回 覆  

 

 路 政 署 轄 下 的 沙 田

區 內 主 要 幹 道 及 行

車 路 的 水 浸 個 案  

渠 務 署 管 理 的 公 共

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淤 塞

個 案  

2 0 2 0 年 第 一 季  0  0  

2 0 2 0 年 第 二 季  1  0  

2 0 2 0 年 第 三 季  1  0  

2 0 2 0 年 第 四 季  1  0  

2 0 2 1 年 第 一 季  0  0  

2 0 2 1 年 第 二 季  1  0  

2 0 2 1 年 第 三 季  2  0  

2 0 2 1 年 第 四 季  0  0  

2 0 2 2 年 第 一 季  0  0  

2 0 2 2 年 第 二 季  2  0  

2 0 2 2 年 第 三 季  2  0  

2 0 2 2 年 第 四 季  0  0  

2 0 2 3 年 第 一 季  0  0  

2 0 2 3 年 第 二 季  1  0  

 



 

( 六 ) 

 

提 問 ( d )  

 

路 政 署 的 回 覆  

 

路 政 署 在 過 去 四 年 ， 對 所 有 區 內 的 道 路 排 水 系 統 (包 括 快

速 道 路 )進 行 最 少 每 年 兩 次 的 例 行 保 養 工 作 ， 當 中 更 為 部

分 排 水 系 統 較 易 受 到 雜 物 阻 塞 的 位 置 進 行 保 養 工 作 達 約

4 0 餘 次 。  

 

渠 務 署 的 回 覆  

 

渠 務 署 於 過 去 四 年 在 沙 田 區 完 成 了 約 1 2 1 公 里 的 公 共 雨

水 系 統 例 行 檢 查 工 作，並 完 成 了 約 兩 公 里 的 公 共 雨 水 系 統

例 行 維 修 工 程 。  

 

土 拓 署 的 回 覆  

 

土 拓 署 的 大 埔 公 路 工 程 範 圍 在 過 去 四 年 有 三 次 出 現 行 車

路 水 浸 記 錄 (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六 日 、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十 七

日 及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)， 而 承 建 商 發 現 水 浸 後 已 即 時 清 理 雨

水 排 放 系 統 及 疏 導 積 水，亦 加 強 巡 查 雨 水 排 放 系 統，減 低

水 浸 風 險 。  

 

提 問 ( e )  

 

路 政 署 的 回 覆  

 

現 時 區 內 道 路 及 快 速 道 路 的 排 水 系 統 分 別 由 各 自 的 承 辦

商 負 責 清 理。路 政 署 會 根 據 工 程 合 約 的 工 作 標 準 要 求 監 督

承 辦 商，以 確 保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符 合 標 準，並 會 按 承 辦 商 每

個 季 度 的 表 現 作 出 評 核 。  

 

 

 



 

( 七 ) 

 

渠 務 署 的 回 覆  

 

渠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的 公 共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清 理 服 務 主 要 由 工

程 合 約 “ 九 龍 及 新 界 南 區 的 渠 務 維 修 及 建 造 工 程 ( 2 0 1 9—

2 0 2 3 )” 的 承 辦 商 提 供 。 渠 務 署 會 根 據 工 程 合 約 的 工 作 標

準 要 求 監 督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表 現，以 確 保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合 符

標 準 ， 並 會 按 承 辦 商 每 個 季 度 的 表 現 作 出 評 核 。  

 

土 拓 署 的 回 覆  

 

土 拓 署 的 大 埔 公 路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是 由 土 拓

署 工 程 承 建 商 負 責 檢 查 及 維 修。而 土 拓 署 及 聘 請 的 工 程 顧

問 公 司 會 按 有 關 公 務 工 程 的 合 約 機 制 監 督、核 查 和 評 核 承

建 商 的 工 作 表 現 。  

 

提 問 ( f )  

 

土 拓 署 的 回 覆  

 

土 拓 署 的 大 埔 公 路 工 程 除 了 擴 闊 大 埔 公 路 外，亦 包 括 重 建

及 改 善 行 車 道 下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。工 程 進 行 期 間，承 建 商

須 制 定 臨 時 雨 水 排 放 管 理 計 劃，包 括 把 工 程 產 生 的 排 放 水

過 濾 後 才 排 放，確 保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在 工 程 進

行 時 不 受 影 響 。 土 拓 署 會 密 切 監 督 並 督 促 承 建 商 定 期 檢

查、清 理 及 維 修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。在 策 劃 大 埔

公 路 工 程 前，土 拓 署 的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已 參 考 該 區 以 往 的 降

雨 量 及 預 測 未 來 的 降 雨 量 以 設 計 行 車 道 下 的 雨 水 排 放 系

統，其 後 土 拓 署 亦 檢 視 設 計 方 案 並 提 出 修 訂，以 減 低 工 程

對 附 近 幹 道 的 公 共 排 水 系 統 造 成 影 響 。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6 0  

 

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 


